


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課務組 

案由：審議「交通管理科學系學士班」提出必修課程及學分異動案(101 學年

度起入學新生適用)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異動案經系課程委員會(101.3.14)、院課程委員會(101.5.28)審議通過。 

二、 修訂案詳如附件三(P.13~18)，概述如下：新增 1門必修課程－「計算

機概論」3學分，必修學分由 89學分調整為 92學分，選修學分由 39

學分調整為 36學分，總畢業學分維持 128 學分不變。 

擬辦：審議通過後，通知交管系公告實施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（同意：15票；不同意：0票） 

第三案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課務組 

案由：審議「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學士班」提出必修課程及學分、畢業學

分異動案(98、99、100 及 101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)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教育部 95 年 7月 5日台高(四)字第 0950099353 號函：「依據大學法施

行細則第 23條規定及大法官釋字 380 號解釋文，各校得依據大學自

治與學術責任原則，自行規劃課程學分及安排課程，惟各學系應修課

程規劃影響學生畢業權益，為避免學生修課或畢業條件達成困難致權

益受損等情事發生而引發爭議，建議於實施前先與學生進行溝通協調

及完成相關配套措施。」 

本修訂案溯及 98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，致畢業學分數提高，影響學

生權益，惟醫技系已與學生完成溝通協調，並附學生簽名。 

二、 依據「國立成功大學課程規劃共同原則」第二條第三項：「學生在學

期間，若系所須調整課程時，則在課程尚未開設下，經系(所)、院課

程委員會通過並經專案簽准後，始得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。」 

醫技系本次擬修訂之課程為 98學年度起入學生適用之 4年級課程，

符合上述規定，業經系課程委員會(101.4.30)、院課程委員會(101.6.8)

審議通過，並於 101年 6月 26日奉校長核可得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三、 修訂提案詳如附件四(P.19~34)，概述如下：課程調整致 98學年度起入

學生總必修學分數增加 3學分。98、99 學年入學生必修學分由 103學

分調整為 106學分，總畢業學分由 131 學分調整為 134學分；100、101

學年度起入學生必修學分由 101學分調整為 104 學分，總畢業學分由

129 學分調整為 132學分。 

擬辦：審議通過後，通知醫技系公告實施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（同意：14票；不同意：1票） 

 

 

 

 

 


